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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务校务公开工作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2014年11月，学校出台了《广西大学党务公开实施办法（2014年

修订）》《广西大学校务公开实施办法（2014年修订）》（西大群组

〔2014〕7号），进一步明确了8大类35项党务公开事项和10大类50项

校务公开事项，要求校属相关部门做好信息公开工作。近日，学校对

党务校务公开网进行了检查，发现存在未按要求公开、党务校务公开

不及时、公开事项点击链接打不开、完全无公开信息等问题。为进一

步加强党务校务公开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落实党务校务公开工作的责任制 

党务校务公开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基层党组织是本

级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责任主体，主要责任人是实行党务公开的第一

责任人；各教学单位、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校务公开第一

责任人。各单位党务、校务公开第一责任人负责组织实施本单位党

务、校务公开工作。机关各部门负责面向全校组织实施职能范围内的

党务、校务公开工作。 



二、进一步加强文件公开审查 

实行文件公开审查制，校属单位的发文在上传到文件流转系统

前，要对照党务、校务公开事项清单（详见附件1，2），明确是否在

党务校务公开网主动公开，若属于需公开的事项，经校保密委员会审

核和校领导签发后，及时由所在单位信息员上传至党务校务公开网。 

三、进一步明确党务校务公开工作的内容和范围 

学校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按照《广西大学党务公开事项清单》

（详见附件1）执行，学校校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按照《广西大学校

务公开事项清单》（详见附件2）执行。 

四、进一步明确党务校务公开工作的方式和时限 

校属相关单位通过党务校务公开网等方式进行公开，属工作政

策、制度规定、组织机构、职责分工、议事规则、决策程序等具有稳

定性内容的公开事项，实行年度公开。非年度公开的其他事项，应当

在清单信息制作完成或获取后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内容发生变更

的，应当在变更后20个工作日内予以更新。学校及校属单位重大决策

事项需要征求师生意见的，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不少于10个工作日。 

五、实行党务校务公开情况不定期检查制 

学校不定期对校属单位党务校务公开情况进行检查，并及时公布

检查情况。6月26日前，校属各单位组织自查，并根据自查情况对需

公开内容进行补充完善。学校将对校属单位在党务校务公开网的公开

情况进行检查，对未按要求进行公开的单位，党务、校务公开领导小

组办公室将进行通报。党务校务公开工作情况将列入校属各单位及其

主要负责人年度工作考核、党建工作考核、各类评奖评优的重要内

容。 

  

  

附件：1. 广西大学党务公开实施办法（2014年修订） 



2. 广西大学校务公开实施办法（2014年修订） 

  

  

                           党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 

                           校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 

                                 （代章） 

                               2015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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